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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17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7月 1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7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大社区深南大道9819号地铁金融
科技大厦11F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召开现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汤昌茂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及符合公司章程的说明：会议召开情况、审议表决情况

等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216名，代表股份 145,

788,3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6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0名，代表股份95,435,2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9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6名，代表股份
50,353,1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64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208名，代表股份10,

355,6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9,860,5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732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2人，代表股份495,14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90,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329％；反对 83,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73％；弃权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57,8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0552％；反对 83,5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067％；弃权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714,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96％；反对 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94％；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82,1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2901％；反对 57,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54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订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3.01《股东会议事规则》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98,6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385％；反对 75,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17％；弃权14,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66,0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342％；反对 75,3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5％；弃权14,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02《董事会议事规则》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97,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379％；反对 76,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22％；弃权1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65,1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255％；反对 76,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3％；弃权1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03《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75,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226％；反对 82,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9％；弃权 29,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2,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06％；反对 82,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09％；弃权 29,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5％。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3.04《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86,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00％；反对 69,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6％；弃权 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同意10,253,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46％；反对 69,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96％；弃权 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3.05《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66,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168％；反对 90,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0％；弃权 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其中，同意10,234,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81％；反对 90,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35％；弃权 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3.06《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79,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254％；反对 77,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4％；弃权 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6,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98％；反对 77,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9％；弃权 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3.07《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74,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222％；反对 76,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7％；弃权 36,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2,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44％；反对 76,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20％；弃权 36,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3.08《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8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257％；反对 75,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弃权 32,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7,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42％；反对 75,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24％；弃权 32,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3.09《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7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215％；反对 82,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8％；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1,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49％；反对 8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90％；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3.10《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79,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255％；反对 75,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弃权 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7,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19％；反对 75,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24％；弃权 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3.11《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699,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92％；反对 55,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4％；弃权 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67,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39％；反对 55,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4％；弃权 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赵江梅律师、闵锐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盖董事会印章的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301366 证券简称：一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5-137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对外投资
设立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长制药”）总体发展规

划，为促进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步长传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步长传

方”）的经营发展，山东步长传方拟与零医数术（陕西）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零医数术（陕西）”）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陕西步长医数药业有限公司（暂定名，

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陕西步长医数”）。陕西步长医数注册

资本500万元,山东步长传方出资400万元，持股比例80%,零医数术（陕西）出资100
万元，持股比例 20%。本次投资完成后，陕西步长医数将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6月 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119）。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

近日，山东步长传方与零医数术（陕西）正式签署了《关于陕西步长数术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之合作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山东步长传方

乙方：零医数术（陕西）

（二）合资公司的设立

1.本次合作的模式为：甲方与乙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进行本次合作。

2.双方同意，合资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合资公司的股权结构及

出资方式如下：

股东名称

山东步长传方

零医数术（陕西）

合计

认缴出资额
（万元）

400

100

500

出资比例

80%

20%

1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

3．合资公司的设立及实缴出资

（1）乙方应负责完成合资公司设立并依法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保证合资公
司依法设立、合法注册。为加快合资公司设立进度，乙方可在本协议签署后即启动
与甲方注册设立合资公司并办理工商登记的手续。

（2）双方应当在合资公司的设立登记完成并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5年内，根据
合资公司经营需要一次性或分期向合资公司以货币方式实缴其认缴的全部注册资
本金。双方应在公司董事发出付款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该次实缴出资。

（3）甲乙双方保证，双方出资均应用于合资公司及分子公司经营之用。
（三）治理结构
1.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股东会决议应经代表超过公司三分之

二以上股权的股东同意后方可通过。
2.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置董事一名，由甲方推荐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会

选举产生。董事担任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

3.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置监事一名，由甲方推荐监事候选人，并经股东会

选举产生。

4.合资公司的总经理、营销负责人由乙方推荐候选人，并经董事聘任产生。

5.合资公司或其分子公司的副总经理、风险总监、财务总监、研发负责人等关

键管理人员由甲方推荐符合法定资格以及有能力胜任工作的候选人，并经董事聘

任产生。

6.合资公司总经理需制定季度及月度预算；年度及季度预算须经股东会审议

通过，财务总监负责监督执行。

（四）合资公司投后管理

乙方保证，在合资公司投资设立以及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乙方、合资公司应全

力配合甲方及步长制药的业务、生产、研发、销售、财务、内审、人事、知识产权、企业

文化及其他相关部门或甲方、步长制药指定第三方对乙方、合资公司开展投资尽

调、访谈等投资管理工作，并保证提供的资料、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信息、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在合资公司设立完成后，乙方、管理团队成员及合资公司积极配合甲方及步长

制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证监会/上交所有关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及甲方、步长制药

公司制度等规定，开展本次交易的投后管理工作。

（五）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经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协议。

2.在本协议签署后，出现下列情形时，甲方有权按照合资公司上年度期末净资

产/乙方投资成本（孰低）确定的价格，收购合资公司全部股权；或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回购其股权，回购价格不低于甲方的实际出资额加按年化 8%计算的收益/公允

价值（孰高）。甲方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本协议项下的损失赔偿等违约责任：

（1）乙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导致甲方本次合作目的无法实现；

（2）因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合资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最终设立；

（3）乙方其委派的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对合资公司的出资义务，并经甲方
发出书面催告后30日内仍未实际履行；

（4）合资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出现亏损；

（5）因可归责于乙方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合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
违法违规事项、出现经营严重困难、涉及重大债权债务、丧失关键经营资质或知识
产权、出现重大资产减损或流失、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出现任何其他对合资
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6）若甲方股权所对应的合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账面累计亏损达到甲
方本次合作出资额的30%，或者乙方侵害甲方、合资公司权益导致甲方损失达到甲
方本次合作出资额的30%；

（7）其他乙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或双方无法继续合作的情形。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正式生效后，双方应积极履行有关义务。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

议规定或未充分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保证、承诺、义务或责任的行为，即构成
违约。违约行为经守约方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30日内应当予以补救，如违约方逾
期不补救的，违约方应在前述期满之日起5日内向守约方支付人民币500万元的违
约金。如果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还应该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
失（包括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

2.除本协议特别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对于因违约行为而使守约方遭受
或发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权利要求、诉讼、利息、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为追究
相关违约及/或赔偿责任而发生的各项费用），违约方应进行赔偿。

（七）争议解决
1.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若任何争议无法在争议发生后30天内通过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有权向
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诉讼期间，双方继续拥有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其它权利并应继续履行其在
本协议下的相应义务。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甲方、乙方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成立生效。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5-138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24年 11月 27日，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长制

药”）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步长（广州）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步长医学诊断”）全体股东（包括公司、公司关联人及其他股东）对步长医学诊
断进行减资。本次减资完成后，步长医学诊断的注册资本将由 5,882.3529万元减
少至1,186.8245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152）。

2025年6月17日，步长医学诊断与有关各方正式签署了《减资协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控股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16）。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

近日，步长医学诊断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步长（广州）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薛人珲

注册资本：1,186.824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09日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南翔一路68号第（3）栋410房、411房

经营范围：研究和试验发展（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网址：http://www.gsxt.gov.cn/。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步长制药

刘旭东

巴斯德（广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旭

段琳

陈隽平

胡昂

合计

认缴出资额（万元）

834.6694

193.0333

83.1463

58.9415

10.0200

5.0100

2.0040

1,186.8245

持股比例（%）

70.3280%

16.2647%

7.0058%

4.9663%

0.8443%

0.4221%

0.1689%

100%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398 证券简称：垒知集团
2、债券代码：127062 债券简称：垒知转债
3、转股价格：7.59元/股
4、转股期限：2022年10月27日至2028年4月20日
5、自2025年7月4日至2025年7月17日，公司股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

连续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条件。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409号《关于核准垒知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获准发行3,963,000.00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6,3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
计人民币 5,839,448.12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0,460,
551.88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5月20日起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代码为“127062”，债券简称“垒知转债”。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4月27日，T+4日）

起满 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2年 10月 27日至 2028
年4月20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以公司2022年4月28日总股本720,230,4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
金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垒知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垒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为7.7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8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6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垒知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2、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回购注销了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
宋秀华、邱聪、张宝兰、潘皓、李乐民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71,000股限制性股
票，以及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回购注销其他 59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869,200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垒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7.75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7月 2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7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3、根据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以公司2023年3月24日总股本716,545,8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
金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垒知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垒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为7.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5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垒知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4、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回购注销了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
蔡素娟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0,900股限制性股票，以及因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回购注销其他 5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
764,800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垒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7.6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9月 1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5、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即以2024年6月14
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713,629,287股剔除公司已回购股份21,688,200股后的691,
941,0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0元（含税））。根据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垒知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为7.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17日起生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
垒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6、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回购公司股份的方
案。公司于2024年3月6日至2024年6月5日期间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1,688,200股。公司已办理完毕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注销股份为11,928,500股，占股
份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1.61%。根据《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垒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7.66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4年6月24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垒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2）。

7、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回购注销5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686,400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垒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7.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自2024年8月13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8、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即以2025年6月12
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698,023,396股剔除公司已回购股份 9,759,700股后的 688,
263,69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0元（含税））。根据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垒知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为7.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3日起生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
垒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

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
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
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
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
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和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
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
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
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2025年7月4日至2025年7月17日，公司股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连

续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7.59元/股的85%，即6.45元/股的情形，
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5 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拟于
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在次一交
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同时按照《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若
公司未在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垒知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敬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4月1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全文。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98 证券简称：垒知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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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9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20024号）（以下简
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公司收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第二轮
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
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山西永东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之回复》的相关文

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
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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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8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详见公
司于2024年11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

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25年7月17日，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8000万元提

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同时，公司将上述资金
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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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7月16日
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邹志文先生通过其家属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邹志文先生
因其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
委员的职务。辞职后邹志文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邹志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鉴于邹志文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
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前，邹志文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授权委托方式继续履行并承担公司独立董事及
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应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
事的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0547 证券简称：航天发展 公告编号：2025-034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百合花”）于2025年4月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并取消监事会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他制度并取消监事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4）、《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6）、《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0）。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章程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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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章程备案的公告


